
文件

沈 ;氐  匚2016〕  17号

沈阳市民政局 沈阳市残联 沈阳市财政局

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

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

=   各区、县 (市 )民政局、残联、财政局:
为提高我市残疾人生活标准,按照 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

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》 (国发

匚⒛15〕 52号 )和 《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

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》(辽政发 匚⒛15〕

76号 )要求,现将提高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(以

下简称残疾人两项补贴 )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补贴对象和标准

(一 )因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和标准

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,低保边缘家庭中的一、二级残疾人。

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标准为每人每月 1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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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和标准

一级、二级重度残疾人。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标准为每人

每月80元。

二、补贴审批发放程序

补贴发放工作遵循公开、公正、透明原则,按照
“
个人申请-

社区 (村 )登记一街道 (乡镇 )初审一区、县 (市 )残联审核一区、

县 (市 )民政局审批-市 民政局各案
”
的程序进行,实行公示制度 ,

全程接受群众监督。

(一 )申请

具有本市户籍,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,在残

疾人自愿申请的前提下进行逐级审核,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

1.每月 5日 (如遇节假日顺延,下同)前 ,本人或受托人持

申请人低保或低保边缘证、残疾人证、身份证、户口本原件向户

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 (乡 、镇政府 )提出申请 (含户籍迁移,补

贴变更发放地申请人,可直接携带原户籍地审批档案),受托人

须提供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。填写允许民政部门对其家庭

收入状况进行核对的委托授权书,街道办事处 (乡 、镇政府 )依

托社会救助、社会服务
“
一门受理、协同办理

”
机制,受理残疾

人两项补贴申请并进行初审。

2.每月 9日 前,社区 (村 )委员会受街道办事处 (乡 、镇政

府 )委托,采取入户核实、邻里走访等形式,形成相关材料后报

送至街道办事处 (乡 、镇政府 )。 相关材料包括:《沈阳市残疾人

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审批表》(以下简称《审批表》,一式四份 ),

申请人身份证、户口簿 (含集体户口)、 低保或低保边缘证、残

疾人证等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(各四份 )。

(二 )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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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每月 13日 前,街道办事处 (乡 、镇政府 )对社区 (村 )的

申请材料进行审核,必要时启动家庭收入状况核对系统,对相关

情况进行核对。对审核合格的报送至区、县 (市 )残联。

2.每月 17日 前,区、县 (市 )残联对申报人的残疾人证和残

疾等级进行审核,核实后签字盖章,报送至区、县 (市 )民政局。

(三 )审批

1.每月 22日 前,区、县 (市 )民政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并

办结审批手续,将审批结果进行公示,公示期 3天。公示期满后 ,

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 (含户籍迁移,补贴变更发放地 ),统一纳

入补贴发放范围。对不符合条件的,由街道办事处 (乡 、镇政府 )

书面通知申请人,并说明理由。

2.街道办事处 (乡 、镇政府 )在每月 25日 前将增加、变更、

注销等情况经区、县 (市 )残联审核同意后,报送区、县 (市 )

民政局核准。

3.区、县 (市 )民政局每月 27日 前将 《残疾人生活补贴和护

理补贴发放明细表》汇总后报市民政局各案。

(四 )补贴发放

残疾人两项补贴实行按月发放制度。由各区、县 (市 )民政

局委托当地金融机构 (原则上延用原残疾人两项补贴的银行卡 ),

采取当月审批,次月 10日 前以社会化发放形式发放,申请人可在

每月 10日 后到银行支取。

三、补贴终止

如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人员所在家庭不再享受低保、低

保边缘户待遇,从取消低保、低保边缘户待遇次月起,停止发放

生活补贴。

四、政策衔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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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同时申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

残疾人护理补贴。

2.既符合残疾人两项补贴条件,又符合老年、因公致残、离

休等福利性生活补贴 (津贴 )、 护理补贴 (津贴 )条件的残疾人 ,

可择高申领其牢一类生活补贴 (津贴 )、 护理补贴 (津贴 )。

3.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的残疾儿童不享受困难残疾人

生活补贴,可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。

4.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、纳入特困人员供养保障的残疾

人不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。

5.残疾人两项补贴不计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收入。

五、资金来源

扣除省财政补贴部分后,由市区两级财政 1∶ 1配比。补贴标

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适时调整。

六、管理监督

(亠 )对 zO15年 12月 31日 前审批的补贴对象及相关档案,

由区、县 (市 )残联整理后移交至区、县 (市 )民政局。区、县

(市 )民政局对所接收档案审验后及时归档。

(二 )对补贴对象档案实行区、县 (市 )民政局、街道办事

处 (乡 、镇政府 )和社区 (村 )三级管理,做到一人一档;区、

县 (市 )民政局须建立补贴对象基础信息数据库,由专人负责管

理。

(三 )对补贴对象实行动态管理,市 民政局、市残联和市财

政局不定期进行检查和督导;区、县 (市 )民政局每半年至少抽

查一次,抽查比例不低于 50%;街道办事处 (乡 、镇政府 )每季度

重点核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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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对补贴对象持有异议的,街道办事处 (乡 、镇政府 )、

区、县 (市 )民政局应在收到举报材料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 ,

并以书面形式给予举报者答复,由 区、县 (市 )民政局将查处结

果报市民政局备案。

(五 )从事补贴审批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根据情

节轻重,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,构成犯罪的,要依法承担刑

事责任:

1.未按规定的标准、程序和时限办理审批;

2.出具虚假证明材料;

3.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,或者贪污、挪用、扣压、拖欠补贴

资金;

4.采取虚报、隐瞒、伪造等非法手段,骗取和冒领残疾人两

项衤lxJm占 ;

5.其他违反法律、法规及柏关规定的行为。

本通知自2016年 1月 1日 起施行,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:1。 沈阳市残疾人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审批表

2.沈阳市残疾人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发放名册

3.沈阳市残疾人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资金汇总表

汹。s。 6。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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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沈阳市残疾人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审批表

姓  名 性另刂 年龄

(照片)
残疾类别 等级 社区 (村 )

残疾人证

号
监护人

户籍地址 联系电话
户口

性质

低保户证号
低保边缘

户证号

请

间

申

时

补贴对象 低保残疾人□  低朱边缘残疾人□  重度残疾人□

补贴类型 生活补贴 □ 护理补贴 □

生活补贴

申请资金

护理补贴

申请资金
合计

社区

(村 )

协审

意见

单位盖章

经办人 (签名 )

年 月 日

街道
(乡镇 )

初核

意见

单位盖章

经办人 (签名 )

日

区县
(市
)

残联

审核

意见

单位盖章

经办人 (签名 )

年

区县
(市 )

民政局

审批

意见

单位盖章

经办人 (签名 )

日

补贴资金

发放日期

审批

补贝占

发

期

停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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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沈阳祠饲充廴斟扌侧沐扩哩补   册

区、县 (市 )民政局 (盖章 ) 单位:元

年  月  日

序号 姓 名
别

级

残

等
联系电话

活

贴

生

补

理

贴

护

补
资金合计

报表人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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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沈阳祠饲充廴斟扌侧沐扩哩补   隘

区县 (市 )民政局 (盖章 ) 单位 :

报表人: 日

发放时间

(按月填报 )

补贴人数和资金

资金合计

生活补贴 补贴资金 ·护理补贴 补贴资金

合  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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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 16年 2月 29日 印发沈阳市民政局办公室


